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11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由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1,77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5.00

元。截至 2012 年 4 月 19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265,500,000.00 元，扣除发

行费用 34,420,013.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231,079,987.00 元。截至 2012 年 4 月

19 日止，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业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京永验字（2012）第 2100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伟

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913 号）文

件核准，本公司向丁伟国等 4 位特定投资者以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所

持有的苏州唐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其中现金对价为 21,256 万元，

股份对价为 39,000 万元；现金对价由本公司向不超过 5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截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丁伟国、蒋利琴、刘泉、朱瑶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3,189,366.00 元。丁伟国、蒋利琴、刘泉、朱瑶以

其拥有的唐人数码 100%股权合计出资人民币 389,999,974.98 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43,189,366.00 元，出资额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人民币

346,810,608.98 元转为资本公积。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业经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京永验字（2015）第 21070 号《验资报

告》。本公司已按照 9.03 元/股的价格向丁伟国等 4 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43,189,366 股，募集资金 389,999,974.98 元。截至 2015 年 8 月 27 日，本公司





登记上市事项已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完成。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

金对价及本次发行相关费用，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和 10 月，向丁伟国等 4 名

交易对方合计支付第一期和第二期现金对价 202,560,000.00 元，其中使用本公

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为

44201537200052523865）中的配套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收入）

支付 191,889,014.34 元，使用上市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10,674,069.90 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全

部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

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

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

次。 

本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门的银行账户。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了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 

2、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到 2015 年 10 月 10 日，以上募集资金专户的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3,108.00万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为6,623.53万元。2012年8月3日，本公司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500万元向北京中天信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信安”）增资的议

案。2012年8月28日，本公司与中天信安及其股东刘宏伟、刘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以人民币500万元向中天信安增资，增资完成后

本公司占中天信安20%的股权比例，中天信安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变为1250万元。2012年9月6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2013年7月4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批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武汉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1000万元

在武汉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任子行，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3年8月16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3、2014年3月17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预计以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付清全部购房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实际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资金总额为5,380.75万元。其中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产品升级优化

项目先期投入2,077.64万元，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平台建设项目先期投入1,954.85万元，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先期投入1,348.26 万元。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审核并于2012年5月11日出具京

永专字（2012）第31063号《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2012年5月11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380.7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自筹资金。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无异议核查意见。

公司已经在2012年上半年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2015年10月10日，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3,690,108.07元，产生节余资金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的利息收入以及募投项目建设过程

中，公司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对部分设备集中采购，降低了采购成本。2014年10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5

年9月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超募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有计划、分步骤地投资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

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使用对照情况表 

截至




